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姚祖骧、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淑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明君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972,658,542.16 1,934,595,367.76 1.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134,189,672.93 1,100,127,182.08 3.10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64,366,729.39 64,770,506.26 -508.16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293,622,864.90 1,866,068,599.50 -30.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6,950,385.64 140,897,360.34 -38.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1,566,772.59 122,892,448.02 -33.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7.80 13.71 减少5.9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41 0.66 -37.88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41 0.66 -37.8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9,799.31 -41,740.52 处置到期固定资产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

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符合国家政策规

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673,396.00 688,702.29

科信局园区自主品牌专利数

据库服务补贴10,000.00元;�

新加坡分公司政府员工加薪

计划补助5,306.29元。 科信

局研发增长企业研发后专项

补助666,325.71元。 深圳社

保局 发 放 稳 岗 补 助 金 7,

070.29元。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

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

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置

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

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436,787.59 5,602,467.58 银行保本理财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

转回

12,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

出

280.00 445,820.10

法院诉讼判赔偿收入450,

000.00元。

所得税影响额 -443,241.35 -1,323,636.40

合计 1,677,021.55 5,383,613.05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8,71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亞翔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

115,200,000 53.99 115,200,000 无 0 境外法人

EVER

CREATIVE�

INVESTMENTS�

LTD.

12,800,000 6.00 0 无 0 境外法人

WELLMAX

HOLDINGS�

LIMITED

11,560,000 5.42 0 无 0 境外法人

苏州华群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1,984,000 0.93 0 质押 1,984,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苏州亚力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1,600,000 0.75 1,600,000 质押 1,6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1,508,800 0.71 0 无 0 未知

苏州协益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1,312,000 0.61 0 质押 1,312,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苏州兰阳咨询有限

公司

1,312,000 0.61 0 质押 1,312,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吉林日昇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月恒一

期

854,600 0.40 0 无 0 未知

吉林日昇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日日昇

一期

773,000 0.36 0 无 0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EVER�CREATIVE

INVESTMENTS�LTD.

12,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800,000

WELLMAX�HOLDINGS�LIMITED 11,5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560,000

苏州华群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984,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84,00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08,8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8,800

苏州协益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1,312,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12,000

苏州兰阳咨询有限公司 1,312,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12,000

吉林日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月恒

一期

854,600 人民币普通股 854,600

吉林日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日日

昇一期

773,000 人民币普通股 773,000

陈瑞芳 690,600 人民币普通股 690,600

苏州丰合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672,000 人民币普通股 672,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亚翔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与苏州亚力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以外公

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同比变动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69,841,210.77 395,842,320.00 -57.09%

主要系部分工程项目垫付资金所

致。

应收票据 4,688,124.20 17,677,944.44 -73.48% 上期应收票据本期到期解付。

应收账款 906,243,920.94 640,303,882.32 41.53%

本期施工项目回款较慢及前期工

程款未收回所致。

其他应收款 12,635,346.14 8,343,075.38 51.45% 投标保证金增加所致。

预付账款 27,879,141.64 58,755,195.92 -52.55% 上期预付账款本期货到开票。

在建工程 24,552,335.80 6,837,930.07 259.06%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持续投入。

应付职工薪酬 7,024,959.76 18,972,140.42 -62.97% 上年末计提的奖金已发放。

应交税费 5,964,842.69 9,717,748.60 -38.62%

主要系苏州翔生应交增值税减

少。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1,934,325.30 1,482,220.09 30.50%

合并境外子公司产生的报表折算

差额。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同比变动

（%）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293,622,864.90 1,866,068,599.50 -30.68% 本期工程项目收入减少。

营业成本 1,133,163,562.95 1,661,703,364.76 -31.81% 收入减少成本相应减少。

税金及附加 2,088,061.36 3,924,609.76 -46.80%

本期工程项目开票预缴增值税减

少，相应附加税减少。

信用减值损失 -5,302,883.22 0.00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 本期应收账款增

加计提坏账准备增加， 而上年末

因收回账龄较长的应收账款转回

坏账准备。

资产减值损失 0.00 21,512,898.38 -100%

会计政策变更。 本期应收账款增

加计提坏账准备增加， 而上年末

因收回账龄较长的应收账款转回

坏账准备。

投资收益 5,602,467.58 8,588,891.95 -34.77%

本期以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减

少，相应的理财收益减少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196.90 25,218.07 -99.22% 固定资产到期清理收益。

其他收益 688,702.29 197,788.85 248.20%

本期收到科信局研发增长企业研

发后专项补助666,325.71元。

营业外收入 450,280.00 426.00 105599.53% 法院判决英利能源违约赔偿款。

营业外支出 46,397.32 135,253.46 -65.70% 到期固定资产清理损失。

所得税费用 15,711,371.96 24,890,556.83 -36.88%

本期利润下降相应所得税费用减

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64,366,729.39 64,770,506.26 -508.16%

部分项目垫付资金较大、 回款慢

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1,043,858.00 -76,631,643.66 218.81%

主要是银行保本理财产品到期收

回。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3,340,000.00 -41,958,509.87 -27.13%

分配股利支付的现金， 本期分配

股利比上年同期增加。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于2019年6月6日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并于2019年6月11日取得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受理通知书

【（2019）浙01�民初2127�号】。

公司于2019年6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诉讼公告，同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刊登了

此公告。 目前此案暂未开庭审理。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亚翔系统集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姚祖骧

日期 2019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

603929

证券简称：亚翔集成 公告编号：

2019-030

亚翔系统集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亚翔系统集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9年10月16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

通知和会议材料，并于 2019年10月29日以现场及通讯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董事 9�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9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公告编号：2019-032）。

2、 审议通过《关于向商业银行申请信用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亚翔系统集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

603929

证券简称：亚翔集成 公告编号：

2019-031

亚翔系统集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亚翔系统集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9年10月16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

通知和会议材料，并于 2019年10月29日以现场及通讯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到监事三名，实到监事三名,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吴俊龙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共表决3票，其中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证券法》第68条的规定、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3号———季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16年修

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等规定制度的有关要求，全体监事认真审阅了《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经审核认为：

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全面、真实的反映出公司

本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公司监事会在提出审核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监事会保证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季报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公告编号：2019-032）。

2、审议通过《关于向商业银行申请信用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共表决3票，其中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亚翔系统集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0月29日

一、重要提示

（一）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二）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三）公司负责人杨乃时、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范宏庆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范宏庆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

实、准确、完整。

（四）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46,602,993,960.62 46,127,765,281.45 1.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560,083,178.94 21,166,052,345.19 6.59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3,423,596.47 1,195,384,507.90 -37.81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4,493,948,943.05 25,285,251,950.72 -3.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97,069,200.98 1,404,480,544.85 13.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89,772,810.75 1,229,425,750.47 29.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30 7.82 减少0.5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6 0.58 13.7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6 0.58 13.7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

额（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95,598.62 -594,126.9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

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2,325,139.43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483,533.4 -22,870,866.8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504,991.05 2,569,996.17

所得税影响额 6,351,067.84 5,866,248.46

合计 5,776,926.87 7,296,390.23

2019年第三季度主要生产经营数据

2019年3季度 2018年3季度 变动比例（%）

煤炭产量（万吨） 1,039 973 6.78

煤炭销售量（万吨） 2,021 1,852 9.13

煤炭销售收入（万元） 803,973.91 792,402.66 1.46

销售成本（万元） 656,057.03 635,569.32 3.22

毛利（万元） 147,916.88 156,833.34 -5.69

（二）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93,91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403,038,240 58.34 0

质押 701,500,000 国有法人

冻结 18,284,436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0,881,700 1.28 0 未知 0 国有法人

潘秀琴 24,041,175 1.00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6,238,396 0.68 0 未知 0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3,001,915 0.54 0 未知 0 其他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

险产品

7,602,643 0.32 0 未知 0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

证 500 指 数 增 强 型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LOF）

7,116,700 0.30 0 未知 0 其他

阳泉煤业集团多种经营总公司 6,740,440 0.28 0 未知 0 其他

尤明玉 6,315,613 0.26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严如生 5,360,400 0.22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403,038,240 人民币普通股 1,403,038,24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0,881,700 人民币普通股 30,881,700

潘秀琴 24,041,175 人民币普通股 24,041,17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6,238,396 人民币普通股 16,238,39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13,001,915 人民币普通股 13,001,915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产品 7,602,643 人民币普通股 7,602,64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500指数增强型证

券投资基金（LOF）

7,116,700 人民币普通股 7,116,700

阳泉煤业集团多种经营总公司 6,740,440 人民币普通股 6,740,440

尤明玉 6,315,613 人民币普通股 6,315,613

严如生 5,360,400 人民币普通股 5,360,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持有本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为阳泉煤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与其他9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关

系；其他流通股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注：截止报告期末，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公司18,284,436股股份被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冻结，占其持有

的公司股份总额的1.30%，占总股本的0.76%；其持有的公司701,500,000股（包含“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非公开发

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质押专户”所持股份176,000,000股）股份已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占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总额的49.9986%，占总股本

的29.1684%。

（三）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变动原因说明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额 增减幅度（%）

应收账款 420,279.32 268,462.22 151,817.10 56.55

在建工程 523,922.07 336,315.98 187,606.09 55.78

短期借款 482,067.00 702,700.00 -220,633.00 -31.40

应付票据 168,900.77 129,248.01 39,652.76 30.68

应交税费 38,039.45 60,302.00 -22,262.55 -36.92

应付利息 4,394.28 7,312.50 -2,918.22 -39.91

应付股利 6,860.33 14,117.83 -7,257.50 -51.41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55,265.15 218,302.25 -163,037.10 -74.68

长期借款 36,554.00 65,754.00 -29,200.00 -44.41

应付债券 299,202.51 299,202.51 100.00

其他综合收益 160.42 115.35 45.07 39.07

专项储备 251,443.27 190,844.68 60,598.59 31.75

其他说明：

应收账款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客户回款率降低所致。

在建工程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增加的工程和待安装设备。

短期借款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偿还贷款所致。

应付票据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母公司签发的应付票据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应交未交的税费减少所致。

应付利息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支付中期票据利息所致。

应付股利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应付可续期公司债股利减少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支付中期票据所致。

长期借款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偿还贷款所致。

应付债券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发行公司债券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导致本公司变动45.07万元。

专项储备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计提专项储备所致。

2.利润表主要项目变动原因说明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比上年增减 比上年增减（%）

财务费用 25,854.17 42,215.85 -16,361.68 -38.76

其他收益 2,614.48 16,284.12 -13,669.64 -83.94

营业外收入 1,372.78 2,369.11 -996.33 -42.05

营业外支出 3,719.28 2,733.79 985.49 36.05

其他说明：

财务费用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偿还贷款、利息支出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非经营性支出同比增加所致。

3.现金流量表主要项目变动原因说明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比上年增减 比上年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342.36 119,538.45 -45,196.09 -37.8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9,480.50 -120,144.99 -9,335.51 -7.7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726.66 48,094.59 -17,367.93 -36.11

其他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煤炭行情下降，经营现金流入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同比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四）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乃时

日期 2019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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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和资料于2019年10月21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发出。

（三）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19年10月29日（星期二）9:00以通讯方式召开。

（四）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的董事人数为9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为9人。

（五）本次董事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乃时主持，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由于公司副总经理赵世铎、张吉林同志工作需要，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

会审核通过，刘继勇、王海风同志为公司副总经理候选人。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聘任刘继勇、王海风同志

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董事会对赵世铎、张吉林同志在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勤勉尽责的工作以及对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附件：

刘继勇同志简历

王海风同志简历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30日

附件：

刘继勇同志简历

刘继勇，男，汉族，1965年7月出生，山西阳泉人，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矿井通风与安全工程成绩优异的高级工程师。历任阳泉矿

务局五矿通风区技术主管，阳煤集团通风处通风管理科技术员、消尘科科长、监控中心主任、通风处处长，阳煤集团新景矿总工程师，阳

煤集团碾沟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阳煤集团安全监察局副局长、通风监察处处长，阳煤集团晋东煤炭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党

委委员、总工程师，阳煤集团总工程师办公室副主任，阳煤集团防治煤与瓦斯突出管理部部长、通风部部长。 现任阳泉煤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通风部部长。

王海风同志简历

王海风，男，汉族，1971年8月出生，山西寿阳人，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矿井通风与安全工程高级工程师。历任阳泉矿务局二矿工

程区技术员，阳煤集团新元公司技术员、安全监察部副部长，阳煤集团安全监察局驻昔左区安全监察处副处长，阳煤集团寺家庄公司副

总工程师、安监处处长，阳煤集团泰安公司安监处处长，阳煤集团煤矿五人小组管理部部长，阳煤集团安全监察局常务副局长、煤矿五人

小组管理部部长。 现任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安全监察局常务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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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监事会会议的通知和资料于2019年10月21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发出。

（三）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19年10月29日（星期二）14:00以通讯方式召开。

（四）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的监事人数为7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为7人。

（五）本次监事会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刘有兔主持，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公司监事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和相关要求，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进行了认真的审核，现提出如下审核意见：

1.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披露的信息

真实反映了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事项。

3.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人员和审议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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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华 健 康 医 疗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证券代码：

000150

证券简称：宜华健康 公告编号：

2019-54

阳泉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348

公司简称：阳泉煤业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陈奕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奕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博雁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8,112,945,425.91 8,274,170,308.60 -1.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417,803,118.44 2,412,186,037.52 0.23%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52,991,632.95 -12.92% 1,391,411,522.68 -16.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895,803.23 -112.85% 2,598,887.89 -98.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166,221.65 -114.76% 794,502.97 -99.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48,830,012.56 -115.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44 -112.75% 0.0030 -98.7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44 -112.75% 0.0030 -98.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6% -1.41% 0.11% -8.6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204,925.5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743,792.6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71,029.47

减：所得税影响额 408,951.1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54,501.68

合计 1,804,384.9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

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3,88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宜华企业（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7.04% 325,115,088 0 质押 219,381,681

林正刚 境内自然人 11.28% 99,048,163 0

质押 98,911,483

冻结 29,163,775

深圳市前海新

富阳实业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8.17% 71,707,315 71,707,315 质押 71,696,800

李岳雄 境内自然人 1.30% 11,453,400 0 质押 11,446,400

代妙琼 境内自然人 1.20% 10,568,040 0 质押 10,564,400

汕头市汇泉物

业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4% 10,006,640 0 质押 9,996,00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85% 7,443,826 0

太平资管－招

商银行－太平

资产太平之星

92号资管产品

其他 0.81% 7,115,190 0

翟骁骐 境内自然人 0.76% 6,708,800 0

宁波津原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8% 5,970,000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325,115,088 人民币普通股 325,115,088

林正刚 99,048,163 人民币普通股 99,048,163

李岳雄 11,453,400 人民币普通股 11,453,400

代妙琼 10,568,040 人民币普通股 10,568,040

汕头市汇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06,64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6,64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443,826 人民币普通股 7,443,826

太平资管－招商银行－太平资产

太平之星92号资管产品

7,115,190 人民币普通股 7,115,190

翟骁骐 6,708,800 人民币普通股 6,708,800

宁波津原投资有限公司 5,9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970,000

陈丽萍 4,710,040 人民币普通股 4,710,04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宜华集团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宜华集团参与了融资融券业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05,733,

407股；翟骁骐参与了融资融券业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6,

670,000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货币资金本期末较期初减少52.45%，主要是本期保证金存款到期偿还贷款、票据所致。

2、其他流动资产本期末较期初减少21.82%，主要系本期末待抵扣进项税减少所致。

3、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本期末较期初减少100%，主要系本期末按新金融工具准则重分类至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所致。

4、在建工程本期末较期初减少41.58%，主要系子公司养老社区验收结转所致。

5、短期借款本期末较期初增加30.27%，主要系本期公司增加短期融资所致。

6、应付票据本期末较期初减少83.04%，主要系本期应付票据到期偿还所致。

7、长期借款本期末较期初减少21.87%，主要系本期偿还部分长期贷款所致。

8、长期应付款本期末较期初增长57.33%，主要系本期融资租赁增多所致。

9、股本本期末较期初增长40%，主要系本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10、资本公积本期末较期初减少43.28%，主要系本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11、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减少20.75%，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略有下降所致。

12、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39.38%，主要系本期合并范围较上年同期减少子公司爱奥乐、部分项目人员结构调整及中介代理费

下降所致。

13、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401.98%，主要系本期确认的联营企业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14、资产处置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102.68%，主要系本期处置闲置固定资产减少所致。

15、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95.47%，主要系上年同期收到爱奥乐业绩补偿款所致。

16、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125.41%，主要系本期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下降对应所得税费用减少所致。

1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98.74%，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略有下降，而受材料、人工价格上升以及养老社区

开业后开始摊销各项费用影响，导致营业成本上涨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关于全资子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的事项

（1）2018年10月22日，公司披露《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引入战略投资者的提示性公告》，公司全资子公司达孜赛勒康拟筹划引入战

略投资者对其进行增资扩股，预计增资金额将超过人民币8亿元且不超过20亿元，截止本报告期，意向战略投资者正对达孜赛勒康进行

尽调。

（2）2018年10月29日，公司披露《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引入战略投资者的提示性公告》，公司全资子公司亲和源拟筹划引入战略投

资者对其进行增资扩股，预计增资金额将超过人民币10亿元且不超过25亿元，截止本报告期，意向战略投资者正对亲和源进行尽调。

2、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事项

（1）公司分别于2016年3月11日、2016年3月2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具体内容及进

展情况详见公司2016年3月12日、2016年3月29日、2016年7月6日、2016年9月6日及2016年9月27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内容。 公司已于2016年9月27日，公司员工持股计

划的管理人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通过二级市场买入的方式完成股票购买。 2018年7月16日，公司因实施转增股本，员工

持股计划所持有的股份由10,616,657股增加为14,863,3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708%。自2017年9月27日起，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

满，公司根据《广发原驰·宜华健康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的规定，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出售部分股票及

宜华集团作为特定补仓人追加的保证金用于兑付优先级A份额委托人的本金和预期收益，该事项已于2018年12月21日完成。

（2）2019年5月28日，公司因实施转增股本，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股数量由3,340,547股增加为4,676,766股，截止本报告

期，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股数量为4,676,766股，占公司总股本0.53%。

3、关于公司重要资产质押的事项

（1）关于公司将持有的达孜赛勒康100%股权质押给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融支行的事项：公司于2016年4月12日将所持有的

达孜赛勒康100%股权质押给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融支行提供质押担保。

（2）关于公司将持有的亲和源58.33%股权质押给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揭阳分行的事项：公司于2016年10月26日将所持有

的亲和源58.33%股权质押给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揭阳分行提供质押担保。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全资子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的事

项

2018年10月22日

巨 潮 资 讯 网（http://www.cninfo.

com.cn），《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引入战略投资者

的 提 示 性 公 告 》（ 公 告 编 号 ：

2018-136）

2018年10月29日

巨 潮 资 讯 网（http://www.cninfo.

com.cn），《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引入战略投资者

的 提 示 性 公 告 》（ 公 告 编 号 ：

2018-143）

关于公司重要资产质押的事项

2016年03月05日

巨 潮 资 讯 网（http://www.cninfo.

com.cn），《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公告》（ 公告编号：2016-18）

2016年03月29日

巨 潮 资 讯 网（http://www.cninfo.

com.cn），《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

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 公告编号：2016-26）

2016年11月30日

巨 潮 资 讯 网（http://www.cninfo.

com.cn），《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公告》（ 公告编号：2016-90）

2016年12月17日

巨 潮 资 讯 网（http://www.cninfo.

com.cn），《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

司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 公告编号：2016-99）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

类型

承诺内容

承

诺

时

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实际控制

人 刘 绍

喜、 控股

股东宜华

集团

1、《关于保障宜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性

的承诺》； 2、《关于避免与宜华地产股份有限

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3、《关于规范与宜华

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承诺》

201

5 年

01

月

30

日

刘 绍 喜

作 为 公

司 实 际

控 制 人

期间；宜

华 集 团

作 为 公

司 控 股

股 东 期

间

报告期内， 宜华集团及实际控制

人刘绍喜无违背承诺的情形。

林 正 刚 、

邓宇 光 、

彭 杰 、 朱

华、 侯旭

英、黄微、

夏 青 、 阳

阳、 孙玉

香、 邓文

芳、李红

承诺自众安康本次交易工商登记完成之日起

至少60个月内仍在众安康任职， 任职期间，未

经上市公司同意，不在其他与宜华地产、众安

康有竞争关系的任何公司兼职。林正刚等众安

康核心管理团队如违反任职期限承诺，将承担

相应的赔偿责任；林正刚等众安康核心管理团

队承诺在自宜华地产、众安康离职后24个月内

不得在宜华地产、众安康以外，直接或间接通

过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经营主体或以自然

人名义从事与宜华地产及众安康相同或相类

似的业务；不在同宜华地产或众安康存在相同

或者相类似业务的实体任职或者担任任何形

式的顾问；不得以宜华地产及众安康以外的名

义为宜华地产及众安康现有客户提供医疗后

勤服务或医疗专业工程服务；林正刚等众安康

核心管理团队违反不竞争承诺的经营利润归

宜华地产所有， 并需赔偿宜华地产的全部损

失。

201

5 年

01

月

30

日

2015 年

01 月 30

日

-2020

年 01 月

30日

报告期内，林正刚、邓宇光、彭杰、

朱华、侯旭英、黄微、夏青、阳阳、孙

玉香、邓文芳、李红无违背该承诺

的情形。

林正刚

1、 关于规范与宜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

易的承诺；2、关于众安康承租的部分房产瑕疵

的声明与承诺；3、 关于众安康社会保险费用、

住房公积金缴纳情况的承诺；4、关于关联方资

金占用的承诺；5、关于众安康履行招投标程序

情况的承诺。

201

6 年

01

月

30

日

长 期 有

效

众安康承租的部分房产已完成租

赁合同的续签， 承租房产瑕疵已

解除；众安康社会保险费用、住房

公积金均已补充完成缴纳； 招投

标程序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其他均无违背承诺的情形。

新富阳 关于减少与规范与宜华健康关联交易的承诺

201

5 年

03

月

19

日

长 期 有

效

报告期内， 新富阳无违背该承诺

的情形。

实际控制

人刘绍喜

及控股股

东宜华集

团

1、《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2、《关于

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3、《关于保

障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函》

201

5 年

12

月

01

日

刘 绍 喜

作 为 公

司 实 际

控 制 人

期间；宜

华 集 团

作 为 公

司 控 股

股 东 期

间

报告期内， 宜华集团及公司实际

控制人刘绍喜无违背承诺的情

形。

芜湖大同

业 绩

承 诺

及 补

偿 安

排

根据本公司与补偿义务人西藏大同签署的

《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

议》，补偿义务人西藏大同承诺：达孜赛勒康

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

2019年度、2020年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税后净利润分别不低

于人民币6,165.00万元、11,141.00万元、15,

235.00万元、19,563.00万元、21,410.00万元、

23,480.00万元。

201

5 年

12

月

11

日

业 绩 承

诺 为

2015 年

12 月 11

日

-2021

年 04 月

30日

达孜赛勒康2015年度、2016年度、

2017年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税后净利

润 分 别 为 6,183.67 万 元 、12,

703.53万元、16,619.05万元均已

完成业绩承诺，2018年度实现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税后净利润为19,520.87万

元。 达孜赛勒康医疗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18

年12月31日止期间的业绩已经实

现。

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

诺

刘 惠 珍 ;

刘妤

关 于

同 业

竞争 、

关 联

交易 、

资 金

占 用

方 面

的 承

诺

"对本人及家庭(包括配偶、子女)直接或间接拥

有任何权益(包括但不限于所有权、收益权、经

营权)的任何医院、与医院合作的治疗中心、与

医院的合作项目及为医院提供任何设备或服

务的企业或任何非法人团体，本人承诺将该等

相关权益全整注入至宜华健康。未经宜华健康

事先书面同意，本人保证不将该等权益全部或

部分转让给任何其他第三方。 本人确认，除本

次重组中本人及家庭将注入宜华健康的达孜

赛勒康及其项下资产及权益和本人向宜华健

康披露的以下医院及项目之外，本人及家庭未

在任何医院、与医院合作的治疗中心、与医院

的合作项目及为医院提供任何设备或服务的

企业或任何非法人团体拥有任何权益：江西奉

新第二中医院、合肥仁济肿瘤医院、中国人民

解放军第四五五医院二期项目 （2014年

-2022年）、宁波明州医院有限公司PET—CT

项目、武警上海总队医院PET—CT项。 本人承

诺，本次重组完成后本人及家庭不再以任何方

式在任何医院、与医院合作的治疗中心、与医

院的合作项目及为医院提供任何设备或服务

的企业或任何非法人团体拥有任何权益。 "

201

5 年

12

月

14

日

长 期 有

效

报告期内，刘惠珍、刘妤本人及家

庭未在任何医院、 与医院合作的

治疗中心、 与医院的合作项目及

为医院提供任何设备或服务的企

业或任何非法人团体拥有任何权

益，刘惠珍、刘妤无违背该承诺的

情形。

刘 惠 珍 ;

刘妤

其 他

承诺

关于合肥仁济肿瘤医院和武警上海总队医院

项目注入的承诺：因合肥医院历史上股权变更

资料不齐备，本人将尽力协助从民政部门取得

相关备案登记资料，理清合肥医院历史上的股

权归属及股东情况，取得合肥医院历史上相关

股东的股权权属确认文件，在核查清楚合肥医

院的历史股权权属状况的条件下，将本人在合

肥医院实际拥有的全部权益转让至达孜赛勒

康名下；因武警医院PET-CT项目目前尚在审

批之中，在武警医院PET-CT项目取得有关部

门的批复后，将本人在武警医院PET-CT项目

拥有的所有权益转让至达孜赛勒康名下。

201

5 年

12

月

01

日

长 期 有

效

刘惠珍、 刘妤已将合肥仁济肿瘤

医院实际拥有的全部权益转让至

达孜赛勒康名下； 武警上海总医

院项目因政策原因无法正常履

行。

刘 惠 珍 ;

刘 妤 ; 芜

湖大同

其 他

承诺

四五五一期续期经营承诺：四五五医院一期合

作项目，目前达孜赛勒康与四五五医院签订的

合作期限共8年，合作起止时间为2008年12月

至2016年11月， 基于双方多年的良好合作关

系，达孜赛勒康具有较好的优势与现有的四五

五医院续期合作， 在2016年11月到期后再续

期8年。 该项目的续期合同由达孜赛勒康现有

股东（西藏大同）及其实际控制人刘惠珍、刘

妤负责落实由达孜赛勒康作为合同主体签订，

续期项目并交由达孜赛勒康经营， 若未能续

期，由西藏大同及其实际控制人刘惠珍、刘妤

股东负责采用其他方式弥补诊疗中心一期项

目再续期8年的业绩。

201

5 年

12

月

01

日

2015年1

月 1 日

-2021

年 04 月

30日

四五五医院因政策原因已终止合

作，芜湖大同、刘惠珍、刘妤已与其

他医院展开合作， 签署医院托管

协议弥补业绩， 无违背该承诺的

情形。

刘 惠 珍 ;

刘妤

其 他

承诺

关于房屋环评及环保验收的承诺函：本人承诺

如三三四医院、奉新二院因其未办理兴建房屋

的环评及环境保护验收手续被而遭受任何处

罚或导致宜华健康遭受损失的，其本人承诺将

对因此而产生的所有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保证

三三四医院、奉新二院、达孜赛勒康和宜华健

康不遭受任何损失。

201

5 年

12

月

01

日

长 期 有

效

报告期内，三三四医院、奉新二院

未因未办理兴建房屋的环评及环

境保护验收手续被而遭受任何处

罚或导致宜华健康遭受损失的情

形。

刘 惠 珍 ;

刘妤

其 他

承诺

关于社保及房产的承诺函：如政府主管部门或

有权机构要求达孜赛勒康为其员工补缴社会

保险费或因此对达孜赛勒康行政处罚，或政府

主管部门要求达孜赛勒康搬迁或对达孜赛勒

康行政处罚， 则由本人负责承担所有费用、罚

款及滞纳金，并保证达孜赛勒康和宜华健康不

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201

5 年

12

月

01

日

长 期 有

效

报告期内， 达孜赛勒康未收到补

缴社会保险费或对公司行政处罚

的通知，刘惠珍、刘妤无违背该承

诺的情形。

芜湖大同

避 免

同 业

竞争

1、 本企业/本人及本企业/本人直接或间接控

制的其他企业目前没有从事与宜华健康或爱

奥乐、达孜赛勒康主营业务相同或构成竞争的

业务，也未直接或以投资控股、参股、合资、联

营或其它形式经营或为他人经营任何与宜华

健康或爱奥乐、 达孜赛勒康的主营业务相同、

相近或构成竞争的业务；2、 为避免本企业/本

人及本企业/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

及其下属公司的潜在同业竞争， 本企业/本人

及本企业/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得以任何形

式 （包括但不限于在中国境内或境外自行或

与他人合资、合作、联营、投资、兼并、受托经营

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从事、参与或协助他人

从事任何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届时正在

从事的业务有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相同或

相似的业务或其他经营活动，也不得直接或间

接投资任何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届时正

在从事的业务有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经济

实体；3、如本企业/本人及本企业/本人控制的

其他企业未来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

机会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主营业务有竞

争或可能有竞争，则本企业/本人及本企业/本

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立即通知上市公司，在征

得第三方允诺后，尽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上市

公司及其下属公司；4、如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

司未来拟从事的业务与本企业/本人及本企业

/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的业务构成直接或间接

的竞争关系， 本企业/本人届时将以适当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转让相关企业股权或终止上述

业务运营)解决；5、本企业/本人保证绝不利用

对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了解和知悉的信

息协助第三方从事、参与或投资与上市公司及

其下属公司相竞争的业务或项目；6、 本企业/

本人保证将赔偿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因本

企业/本人违反本承诺而遭受或产生的任何损

失或开支；7、本企业/本人将督促与本企业/本

人存在关联关系的自然人和企业同受本承诺

函约束。

201

5 年

09

月

19

日

长 期 有

效

报告期内， 芜湖大同无违背该承

诺的情形。

刘 惠 珍 ;

刘妤

关 于

同 业

竞争 、

关 联

交易 、

资 金

占 用

方 面

的 承

诺

1、本次交易完成后，承诺方及承诺方控制的其

他企业自愿放弃以其他方式从事医疗服务；医

疗管理咨询；医院设备租赁、维护；利用自有资

金对医疗行业进行投资的业务；2、本次交易完

成后，在与宜华健康就资产或业务出售、重组

的各项条件协商一致的前提下，承诺方同意在

本次交易完成股权交割后逐步对承诺方能够

新取得控制的其他企业所从事的医疗服务、医

疗管理咨询、医院设备租赁、维护；利用自有资

金对医疗行业进行投资业务进行规范和整合，

使之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的条件和要求，并将其

注入宜华健康。

201

5 年

09

月

19

日

长 期 有

效

报告期内，刘惠珍、刘妤及其控制

的其他企业未以其他方式从事医

疗服务；医疗管理咨询；医院设备

租赁、维护；利用自有资金对医疗

行业进行投资的业务的情形，无

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芜湖大同

关 于

同 业

竞争 、

关 联

交易 、

资 金

占 用

方 面

的 承

诺

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1、本次交

易完成后，本企业/本人及本企业/本人控制的

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之间将尽量减少、避免关

联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联交

易时，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

操作，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及

上市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决策程

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并保证以市场公允价格与

上市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进行交易，不利用该等

交易从事任何损害上市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利

益的行为。 本企业/本人保证不会通过关联交

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2、本

企业/本人承诺不利用上市公司股东地位，谋

求上市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业务合作等方面

给予本企业/本人及本企业/本人投资的其他

企业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或谋求与上市公

司及下属子公司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损害上

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利益；3、 本企业/本

人将杜绝一切非法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

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求上市公司向本

人及其关联方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4、本企业

/本人保证将赔偿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因本

人违反本承诺而遭受或产生的任何损失或开

支。

201

5 年

09

月

19

日

长 期 有

效

报告期内， 芜湖大同无违背该承

诺的情形。

刘 惠 珍 ;

刘妤

其 他

承诺

关于医院房产及地上附着物的承诺函：承诺将

督促南昌三三四医院、奉新第二中医院办理在

其拥有的土地上兴建房产的房产证，如在本次

重组完成前南昌三三四医院、奉新第二中医院

未能取得上述房产证，本人承诺继续全力配合

南昌三三四医院、奉新第二中医院办理所涉房

产的房产证；如南昌三三四医院、奉新第二中

医院因其在各自土地上兴建房产未办理报建

或未取得房产证而遭受任何处罚或导致宜华

健康遭受损失的，本人承诺将对因此而产生的

所有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保证南昌三三四医

院、奉新第二中医院、达孜赛勒康和宜华健康

不遭受任何损失。 如南昌三三四医院、奉新第

二中医院因其在其土地上兴建房产未办理报

建或未取得房产证而被有权部门要求搬迁的，

本人承诺将负责承担所有搬迁费用、罚款及滞

纳金，并保证南昌三三四医院、奉新第二中医

院、达孜赛勒康和宜华健康不因此遭受任何损

失。

201

5 年

09

月

19

日

长 期 有

效

南昌三三四医院、 奉新第二中医

院已取得土地证， 均尚未取得房

产证， 南昌三三四医院正在办理

房产证变更手续， 奉新第二中医

院正对消防进行整改， 完成后进

行房产证办理手续， 南昌三三四

医院、 奉新第二中医院未因其在

各自土地上兴建房产未办理报建

或未取得房产证而遭受任何处罚

或导致宜华健康遭受损失， 刘惠

珍、刘妤无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奚志勇

业 绩

承 诺

及 补

偿 安

排

奚志勇承诺亲和源未来盈亏情况如下：2016

年亏损不超过3,000万元、2017年亏损不超过

2,000万元、2018年亏损不超过1,000万元、

2019年净利润不低于2,000万元、2020年净利

润不低于4,000万元、2021年净利润不低于6,

000万元、2022年净利润不低于8,000万元、

2023年净利润不低于10,000万元。 净利润指

亲和源合并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所有股东的税后净利润。

201

6 年

06

月

29

日

2016年6

月 29 日

至 2024

年 04 月

30日

亲和源2016年度、2017年度、2018

年度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税后净利润分

别为-2,917.99万元、-696.66万

元、3,415.10万元， 亲和源集团有

限公司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18

年12月31日止期间的业绩已经实

现。

徐 升 亮 、

徐雨亮

业 绩

承 诺

及 补

偿 安

排诺

徐雨亮、徐升亮承诺，以其承诺的余干仁和医

院有限公司2017年净利润2,000万元为基础，

目标医院2018年度、2019年度和2020年度实

现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5%， 即2017年度、

2018年度、2019年度和2020年度实现的分别

不低于2,000万、2,300万元、2,645万元和3,

041.75万元；目标医院承诺期2021年度实现的

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0%，即2021年度实现的

净利润不低于3,345.93万元。

201

7 年

03

月

03

日

2017年3

月3日至

2021 年

04月 30

日

余干仁和医院有限公司2017年、

2018年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税后净利润分别为2,690.18万

元、 2,487.17万元，余干仁和医院

有限公司自2017年1月1日起至

2018年12月31日止期间的业绩已

经实现。

陆成良

业 绩

承 诺

及 补

偿 安

排

陆成良承诺，以其承诺的杭州养和医院有限公

司、杭州慈养老年医院有限公司、杭州下城慈

惠老年护理院 2017年合并税后净利润3,000

万元为基础，2018年度、2019年度和2020年度

实现的税后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10% ，即

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和2020年度

实现的税后合并净利润分别不低于3,000万

元、3,300万元、3,630万元和3,993万元。

201

7 年

04

月

18

日

2017年4

月 18 日

至 2021

年4月30

日

杭州养和医院有限公司、 杭州慈

养老年医院有限公司、 杭州下城

慈惠老年护理院 2017年、2018年

合并税后净利润分别为3,326.77

万元、3,440.85万元， 杭州养和医

院有限公司、 杭州慈养老年医院

有限公司、 杭州下城慈惠老年护

理院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18年

12月31日止期间的业绩已经实

现。

黄 伟 ; 徐

连胜

业 绩

承 诺

及 补

偿 安

排

徐连胜承诺，以其承诺的昆山长海医院有限公

司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

和2021年度实现的税后合并净利润分别不低

于813万元、935万元、1075万元、1129万元和

1129万元。

201

7 年

07

月

26

日

2017年7

月 26 日

至 2022

年 04 月

30日

昆山长海医院有限公司2017年

度、2018年度实现的税后合并净

利润分别为853.83万元、967.37万

元， 昆山长海医院有限公司自

2017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

31日止期间的业绩已经实现。

丁 蕾 ; 丁

盛; 江阴

尚亿股权

投资企业

( 有 限 合

伙 )、江阴

市百意生

物科技有

限 公 司 、

沈敏

业 绩

承 诺

及 补

偿 安

排

沈敏、 江阴尚亿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丁

蕾、丁盛、江阴市百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承诺

江阴百意中医医院有限公司2017年度、2018

年度、2019年度、2020年度和2021年度的净利

润分别不低于1,600万元、1,920万元、2,308

万元、2,308万元和2,308万元。

201

7 年

08

月

07

日

2017年8

月7日至

2022 年

04月 30

日

江阴百意中医医院有限公司2017

年度、2018年度实现的税后合并

净利润分别为1,647.15万元、1,

186.10万元，江阴百意中医医院有

限公司2017年业绩承诺已完成，

2018年业绩承诺未完成。

首次公开

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

作承诺

股权激励

承诺

其他对公

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

诺

承诺是否

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

期未履行

完毕的，

应当详细

说明未完

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

的工作计

划

不适用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奕民

二○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亚翔系统集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3929

公司简称：亚翔集成


